
 

通信工程学院 2017 届优秀本科毕业生 

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推荐工作实施办法 

 

 根据学校相关文件精神，促进和激励在校本科生勤奋学习、勇于创新、全

面发展，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制定通信工程学院 2017 届优秀应届本

科毕业生推荐免试攻读（以下简称推免）硕士研究生实施办法如下:  

一、推荐原则  

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和科学选拔的原则，择优推荐。  

二、组织机构  

    根据校推免工作的安排，我院成立推免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我院免试攻读

硕士研究生推荐相关工作，制定具体方案，具体机构如下：  

   组长：张海林    

   成员：王跃利、葛建华、胡予濮、邱智亮、李勇朝、相  征、任光亮  

         杨付正、陈  健、张卫东 

   督察：张君博  

三、申请条件  

    学生根据本人情况符合下列三种条件之一者，需向学院提出正式的书面申

请，逾期不提交申请者视为自动放弃。  

1. 教改班、卓越班学生符合学校相关政策者具有申请资格；  

2. 获得学校竞赛专项推荐指标者（符合学校相关政策者）具有申请资格；  

3. 同时满足下列全部条件的普通班学生有申请资格：  

（1）纳入我校全日制本科招生计划录取的应届毕业生；  

（2）具有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和集体主义精神，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学风端正，品行表现良好，无任何违法违纪受处分

记录；  

（3）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专业研究能力，成绩优良，且没有不及格必修课程； 

（4）全国大学英语四级 550 分及以上或英语六级 425 分及以上。  

四、申请程序  

1. 具备申请条件的通信工程学院 2013 级本科生须在学院公布本科前三年主

干课程平均学分积之后，于规定时间内提交推免申请，逾期未提交者视为自动

放弃推免资格；  

2. 提交推免申请的同时需提交个人综合素质能力附加分审核认定材料（复印

件），逾期未提交者视为放弃附加分资格；  

3. 由学院推免工作小组审核学生的申请资格，并以综合素质能力附加分加分标

准（附件 1）为依据，审核学生提供的综合素质能力附加分申请材料，对其综

合素质能力附加分进行认定（注：综合能力素质附加分最高不超过 5 分）；  

4. 学院对本次申请推荐免试的学生统一组织综合能力测试，未参加综合能力测

试者视为自动放弃推免资格。 

五、综合能力测试 

1. 综合能力测试科目 

（1）《模拟电子线路》 50 分 

（2）《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 50 分 

（3）《数字信号处理》 50 分   （非信息安全专业） 

     《信息安全数学基础》 50 分（信息安全专业） 

2. 综合能力测试满分为 150 分，综合能力测试不合格者取消推免资格。 

六、推荐排序办法  



 

1. 综合得分计算方法 

（1）非卓越班综合得分计算方法 

综合得分 = 本科前三年主干课程平均学分积+A1+A2+B+C 

（2）卓越班综合得分计算方法 

综合得分 = 本科前三年主干课程平均学分积+A1+A2+B  

       其中：  

              A1 = 综合素质能力附加分  

A2 = “单项突出”附加分 

              B =（综合能力测试成绩/150）×3 

              C =（限选课平均学分积/100）×2 

2. 推荐排序办法  

（1）以通信工程专业、信息工程专业、信息安全专业、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专

业、通院教改班、通院卓越班等 6 类分类排队；在各类中按照“综合得分”分

值从高到低顺次推荐；  

（2）获得学校竞赛专项推荐指标的申请者以通过“综合能力测试”与否来确定

是否获得推免资格。 

七、注意事项  

1. 除因病原因以外的延长学制学生不具有申请资格; 

2. 所有具备申请条件的学生（含教改、卓越班及获得学校竞赛专项推荐指标者）

必须报名并参加综合能力测试，不报名或未参加者视为自动放弃推免资格;  

3. 在推荐选拔全过程中，一旦发现任何弄虚作假或考试作弊等违规行为，一经

核实将直接取消推免资格，并按照学校相关规定从严处理。  

八、本办法由通信工程学院推免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联系电话：029-81891676  监督举报电话：029-88202506/81891673 

 

 

                               通信工程学院  

                                2016 年 9月 13 日 

 

 

 

 

 

 

 

 

 

 

 

 

 

 

 

 

 

通信工程学院综合素质能力附加分清单 



 

姓名：              学号：               专业：               

类别 明细 附加分（打钩） 证书名称及获奖日期 

 

 

优秀 

学生 

类 

国家级学生标兵 5  

国家级优秀学生 4 

省部级学生标兵 3 

省部级优秀学生 2 

国家奖学金学生 1 

校级学生标兵 0.5 

校级优秀学生 0.25 

优秀 

学生 

干部 

类 

国家级优秀学生干部 4  

省级优秀学生干部 2 

校级优秀学生干部 0.5 

院级优秀学生干部 0.25 

优秀 

党员类 

校级优秀党员 0.5  

校级优秀党支部书记 0.5 

 

 

 

 

 

竞赛类 

学科竞赛国家级一等奖(含国际一等奖) 2  

学科竞赛国家级二等奖(含国际二等奖) 1.5 

学科竞赛国家级三等奖 1 

学科竞赛省部级一等奖 1 

学科竞赛省部级二等奖（包括参加大学

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通过） 
0.5 

单科竞赛国家级一等奖以上 1 

单科竞赛省部级一等奖以上 0.5 

代表我校参加全国体育、文艺比赛获奖，

省级前三名加 0.5 分/项；国家级前三

名加 1分 

1/0.5 

 

 

 

 

科研 

能力 

突出类 

在读期间以第一作者身份在“西安电子

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学术期刊目录”所

列刊物上发表论文加 5 分/篇 

 

（ ）篇 

 

在读期间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仅取排

名前三者，依次加 4分/件、3 分/件、2

分/件 

 

4 / 3 / 2 

在读期间申请国家发明专利：排名前三

者，加 0.5 分/件 

（ ）件 

在读期间以第一作者在电子通信类中文

核心期刊上发表（含录用）学术性论文

加 1 分/篇 

（ ）篇 

附加分合计： 分 

备注：1、将此表置于首页和证书复印件装订上交给辅导员老师，不提供或逾期者视为放弃附加分。 

           2、优秀学生类、优秀学生干部类附加分不累加，取前三年单次获得的最高称号得分。 

           3、校级优秀团员等称号获得者等同于校级优秀学生。 

           4、同类竞赛取单次最高成绩。 

           5、学科竞赛包括：数学建模竞赛，电子设计竞赛，信息安全竞赛，程序设计竞赛，机械设计

竞赛，挑战杯竞赛，创业大赛，嵌入式设计竞赛，IC 设计竞赛，大专辩论赛等；单科竞赛

包括：数学竞赛，物理竞赛，英语竞赛等。 


